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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市中心城区和运城开发区物业管理

市级有关权限下放至盐湖区的通知

盐湖区人民政府，运城开发区管委会,市直各有关单位：

为进一步明确物业管理职责，提升市中心城区和运城开发区

物业管理水平，加强城市基层社会治理，筑牢住宅小区疫情防控

防线，市政府决定将市中心城区和运城开发区物业管理市级有关

权限下放至盐湖区。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自本通知下发之日起，将市直相关部门承担的市中心城

区和运城开发区物业管理有关权限(清单见附件)下放至盐湖区。

二、对于下放的8项管理权限，市直相关部门要按职责同盐

湖区做好职能衔接、业务衔接，自本通知印发后10个工作日内完

成相应权限下放、工作交接等工作。市委编办、市司法局、市审

批服务管理局要做好指导工作，确保物业管理权限下放到位。

三、盐湖区政府负责督促区直相关部门及街道办事处(乡镇

人民政府)及时稳妥做好相关职能、业务的承接工作。同时,贯

彻落实好省住建厅《关于实施物业服务合同和项目负责人报备

登记制度的通知》工作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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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市发展改革委负责前期物业服务政府指导价格制定，

市住建局负责明确住宅小区前期物业服务内容，这2项职能因法

律法规和相关政策规定不具备下放条件，仍由市发展改革委、

市住建局行使。

五、仍保留有物业管理职能的市直相关部门要积极配合盐湖

区政府在物业管理活动中的工作需求，认真履职，主动作为，优

化流程，形成合力。

六、市直相关部门要加强对盐湖区物业管理工作的行业指

导、动态监管和工作考核，推动形成以盐湖区政府为主、市直

相关部门配合的物业管理新格局。

七、在物业管理有关权限下放期间，做好下放权限的平稳过

渡工作，确保物业管理职能业务有效衔接。

八、本通知由市住建局负责解读。

附件：市中心城区和运城开发区物业管理市级有关权限下放

清单（8项）

运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3年2月6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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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市中心城区和运城开发区

物业管理市级有关权限下放清单

（8项）

1.受理市中心城区和运城开发区内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收

缴、管理、划转和拨付工作。

2.负责市中心城区和运城开发区住宅小区物业服务企业信

用等级评价。

3.市中心城区和运城开发区商品住宅和保障性住房物业服

务企业的管理和指导工作。

4.督促指导物业行业协会出台行业自律公约、从业行为规范

等，开展业务培训。

5.对住宅小区物业服务企业退出交接活动进行指导和监督；

指导物业服务企业招投标。

6.处理商品住宅和保障性住房小区物业服务活动中的信访

受理调解工作。

7.承担物业服务信息系统平台的建设、运行工作。

8.参与房地产开发项目的竣工综合验收、商品房住宅小区性

能认定和评选达标工作。



— 4 —


